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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學年度第二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紀錄 

 

壹、時間：97 年 6月 20 日上午 10 時 

貳、地點：行政大樓第四會議室 

參、主持人：鄭學務長經偉                          紀錄：簡麗美 

肆、出列席人員：人員詳如簽到冊。 

伍、工作報告：如會議資料 

 

陸、提案討論： 

案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生輔組 

主    旨：擬修訂本校應屆優秀畢業生獎勵辦法第二條第一款第一項條

文，請  討論。 

說    明：本校應屆優秀畢業生獎勵辦法經由各系系主任遴選品學兼優 

之學生，為減少行政作業程序，由各系送學生事務處簽請校

長核定。                                                             

辦    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施行。 

決    議： 

一、修正通過。 

二、修訂後條文如下列之「修訂後條文」欄所列。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第一項：由各系系主任於每年四月

底前邀集班導師、系教官

及相關 教授，組成甄選小

組，就該系應屆畢業學生

中遴選品學兼優之學生乙

名（有雙班之各系可選拔

兩名），送學生事務處簽請

校長核定，公布獎勵。 

第一項：由各系系主任於每年四月

底前邀集班導師、系教官

及相關教授，組成甄選小 

組，就該系應屆畢業學生 

中遴選品學兼優之學生乙 

名（有雙班之各系可選拔 

兩名），經該院送學生事務

處簽請校長核定，公布獎 

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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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生輔組 

主    旨：擬修訂本校學生週會實施規定第一條條文，請  討論。                 

辦    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施行。 

決    議： 

一、修正通過。 

二、修訂後條文如下列之「修訂後條文」欄所列。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第一條：本校全校性週會原則每學

期舉行一次（日期另訂）

由大學部一年級參加，校

長主持。教務長、總務長、

學務長、研發長及各院院

長共同參加。其餘不舉行

週會時間，分由院長、系

主任、導師及教官運用。

其詳細實施辦法及日程由

各院另訂。 

第一條：本校全校性週會原則每學

期舉行一次（日期另訂）

由校長主持。教務長、總

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及

各院院長共同參加。其餘

不舉行週會時間，分由院

長、系主任、導師及教官

運用。其詳細實施辦法及

日程由各院另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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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生輔組 

主旨：擬設置本校遺失物招領管理辦法，請  討論。 

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施行。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修訂後條文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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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遺失物處理要點 

一、目的：本校為處理遺失物，訂定本要點。 

二、作業要點： 

（一）拾金（物）登錄招領及通報： 

1.拾得人，應將拾金（物）送至生輔組，經核對後登錄於「失

物招領登記簿」內，並表明該金（物）若於公告 6 個月後，

仍無人認領者，由拾得人自行領回或捐由學校處理。 

2.生輔組應將登錄之拾金（物）通知所有人認領。不知所有

人或所有人所在不明者應以「失物招領公告」揭示於公佈

欄及網頁 6 個月。 

3.招領之拾金（物），經所有人指認無誤時，應檢附相關証明

簽名領回。 

（二）無主拾金（物）之處理： 

1.拾金（物）經揭示於公佈欄及網頁 6 個月後，仍   

無人認領者，生輔組得依當初拾得人之意願請其自行領回

或捐由學校處理。 

2.生輔組對於捐由學校處理之拾金（物）應依下列方式處理： 

（1）拾金：轉入學校已設置之相關帳戶，專款 

專用於本校學生急難救助及獎助學金運

用。 

         （2）拾物：由生輔組考量該物之價值交由服務性社團不定期

舉辦義賣，義賣所得之價金，轉入前項相關帳

戶運用。 

         （3）無價值之拾物：得由生輔組依廢棄物逕行處理。 

三、 拾得物若涉及國家安全、社會治安之機密文件、槍械、爆裂物、 

     毒品等時，應即通報相關機關處理並視需要對拾得人之身分予 

以保密。 

四、生輔組應於每學期期末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為拾得人辦理

敘獎。 

五、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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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第四案 

提案單位：住宿輔導組 

案由：擬修正「國立中興大學學生住宿輔導辦法」、「國立中興大學學生宿

舍修繕申請辦法」、「國立中興大學學生宿舍公有財產物品保管辦法」

相關條文，請 討論。 

說明：因業務更換，原生活輔導組承辦宿舍業務，名稱一致改為住宿輔導

組。 

辦法：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校長核定。 

決議：  

一、「國立中興大學學生宿舍修繕申請辦法」、「國立中興大學學生宿舍公

有財產物品保管辦法」另簽辦理。 

二、「國立中興大學學生住宿輔導辦法」修訂後條文如下列之「修訂後

條文」欄所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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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住宿輔導組「學生住宿輔導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訂條文 說明 

第二條：  

凡本校學生，均可於學務處公告申請

時間(每學年度第二學期期末考試以

前)內申請住校。碩士班研究生及大

學部一年級新生依住宿輔導組通知

(研究生以正取生為主)，採通信申

請。若床位不足，二年級以上採抽簽

方式決定床位，一年級新生則依戶籍

遠近安排。博士班及大學部延畢生均

納入候補床位。  

第二條： 

凡本校學生，均可於學務處公告申請

時間(每學年度第二學期期末考試以

前)內申請住校。碩士班研究生及大

學部一年級新生依生活輔導組通知

(研究生以正取生為主)，採通信申

請。若床位不足，二年級以上採抽簽

方式決定床位，一年級新生則依戶籍

遠近安排。博士班及大學部延畢生均

納入候補床位。  

第三條：  

具有公費生資格之僑生及外籍生住

校，由僑生輔導室暨國際事務處統一

申請，並於八月二十日前將住宿名冊

送住宿輔導組彙辦。  

 

第三條： 

具有公費生資格之僑生及外籍生住

校，由僑生輔導室統一申請，並於八

月二十日前將住宿名冊送生活輔導

組彙辦。 

第四條： 

學生經住宿輔導組分配寢室床位並

於規定時間繳宿費、電費、清潔費及

財產保證金後，即可進住宿舍。凡未

經許可，而擅自進住者，除飭其立即

遷出外，並視情節輕重，依校規處

分。 

第四條： 

學生經生活輔導組分配寢室床位並

於規定時間繳宿費、電費、清潔費及

財產保證金後，即可進住宿舍。凡未

經許可，而擅自進住者，除飭其立即

遷出外，並視情節輕重，依校規處

分。  

第五條： 

男女生宿舍各成立自治委員會，推行宿

舍自治事宜，並接受學生事務處住宿輔

導組之輔導。 

第五條： 

男女生宿舍各成立自治委員會，推行宿

舍自治事宜，並接受學生事務處生活輔

導組之輔導。  

第九條： 

每學期經核准住校學生，需繳納寢室

清潔保證金一百元(女宿有浴廁設備

之寢室繳二百元)及財產保證金五百

元，由自治委員會專案保管。於學年

結束後，住校生應將寢室打掃乾淨，

經樓長、村幹事、住宿輔導組檢查通

過後，無息發還保證金。未清掃或檢

查未通過之寢室，將沒收保證金，委

由清潔公司打掃；寢室內如有物品遺

失或損壞，依公有財產物品保管辦法

處置。  

第九條：  
每學期經核准住校學生，需繳納寢室

清潔保證金一百元(女宿有浴廁設備

之寢室繳二百元)及財產保證金五百

元，由自治委員會專案保管。於學年

結束後，住校生應將寢室打掃乾淨，

經樓長、村幹事、宿舍業務教官檢查

通過後，無息發還保證金。未清掃或

檢查未通過之寢室，將沒收保證金，

委由清潔公司打掃；寢室內如有物品

遺失或損壞，依公有財產物品保管辦

法處置。  
第十一條： 

寒暑假各行政單位、系所、社團須住 

宿舍者，除於學期期末考前向住宿輔 

導組辦理申請外，並應繳納宿費、清 

潔費，其標準為每人每日一百元，校 

外單位住宿每人每日收費兩百元。  

第十一條： 

寒暑假各行政單位、系所、社團須借

宿舍者，除於學期期末考前向生活輔

導組辦理申請外，並應繳納宿費、清

潔費，其標準為每人每日一百元，校

外單位借用宿舍每人每日收費兩百

元。 

第十四條： 

二、各樓樓長負責寢室公物申請分 

配及期末清點，公物遺失，損毀則 

由各寢室負責賠償並將各數量呈報 

住宿輔導組彙整採購補充。  

 

第十四條： 

二、各樓樓長負責寢室公物申請分 

配及期末清點，公物遺失，損毀則 

由各寢室負責賠償並將各數量呈報 

宿舍教官彙整採購補充。  

因業務更換，原生活輔導組

承辦宿舍業務，名稱一致改

為住宿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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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七、住宿學生應在規定時間內返舍， 

逾時返舍者一律登記，並得通知家長。 

  

第十四條： 

七、住宿女生應在規定時間內返舍，

逾時返舍者得通知家長。 

第十四條： 

十、學生在校住宿，應遵從師長、宿 

舍工作人員與自治會之指導，並依實 

際需要通知導師、家長、監護人員或 

僑輔室、國際事務處。  

 

第十四條： 

十、學生在校住宿，應遵從師長、宿 

舍工作人員與自治會之指導，並依實 

際需要通知導師、家長、監護人員或 

僑輔室。  

第十四條： 

十二、學生個人內務規定如左： 

(五)垃圾應每日自行分類，拿至指定

場所放置，不得堆置寢室門口。 

第十四條： 

十二、學生個人內務規定如左： 

(五)垃圾應每日自行拿至指定場所

放置，不得堆置寢室門口。 

第十四條： 

十三、每學年定期舉行環境清潔競賽及

電器安全檢查，其內務優劣成績得以下

列各項獎懲之： 

（二）懲：凡不依規定受檢或經檢查不

合格者交住宿輔導組複檢，仍未改善

者，全室學生得予申誡之處分。 

第十四條： 

十三、每學年定期舉行環境清潔競賽及

電器安全檢查，其內務優劣成績得以下

列各項獎懲之： 

（二）懲：凡不依規定受檢或經檢查 

不合格者交輔導教官複檢，仍未改善 

者，全室學生得予申誡之處分。  

第十五條： 

十四、有妨礙他人自修或睡眠之行為

經勸導無效者(如夜間逾時上網影響

同學生活作息者)，記十點。 

 

第十五條： 

十四、有妨礙他人自修或睡眠之行為

經勸導無效者，記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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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第五案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    由：擬修訂本校「學會組織規則」第十二條條文，請 討論。  

說    明： 

一、國際政治學會建議，因研究生在校修課時間較短，以研究生

為組成分子的自治組織，能將任期開放為學期制。 

二、擬修改該條條文為：本會幹事會議任期均為一年，連選得連

任。惟以研究生為會員 

    之學會，經會員大會議決通過者，得將任期縮短為一學期。 

辦    法：擬提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報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本案由學生會討論，做整體考量，如有必要由學生會向學生

事務會議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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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第六案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  由：擬請訂定「國立中興大學學生社團參與服務學習課程實施 

辦法」，請  討論。 

說  明： 

一、教育部核准本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色主題計畫：服務學習

三年計畫」，分年目標如下： 

（一）近程 / 97 學年度： 

1.社團開設服務學習課程：凡課程內容與社團成立宗旨相符 

，以服務學習方式進行，均可申請，社團提供部分名額供 

大一新生選修，以抵勞作教育學分。 

2.勞作教育轉型：與現行勞作教育最大不同，除原有的期初 

說明、清潔服務外，尚需反思、慶賀、繳交作業。 

3.宣導服務學習概念于全校師生。 

4.服務學習系統建置。 

（二）中程 / 98 學年度：結合校內外各單位資源，提供符合學生 

專業及社會所需之服務學習機構，供全校 1/2 大一新生選修。 

（三）長程 / 99 學年度：服務學習列為全校大一新生必修零學

分，表現優異者可獲得獎學金等實質獎勵；同時開放大二

以上學生選修並可抵通識教育學分。 

二、為達成近程目標之一社團開課，特訂定本辦法及製作相關表單，

通過者成績可抵免勞作教育成績。 

三、另預定在 97 年 7月 1日召開「勞作教育指導委員會」中，另案

提議修改「學生勞作教育實施辦法」相關條文。 

辦    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訂時亦同。 

決    議：有條件通過，課程部分授權 97 年 7月 1日張副校長天傑主

持的「服務學習協調會議」，其餘部分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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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學生社團參與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草案）  

一、為推動社團參與服務學習課程，建立服務美德及人文關懷胸襟，

特訂立本辦法。 

二、設立服務學習課程執行小組：指導、審查及協調各項事宜；由學

務長、教務長、通識中心及其推派之專人負責、學生代表及其他

相關單位共同組成，並由學務長擔任召集人。 

三、社團申請資格：課程內容與社團成立宗旨相符，課程以服務學習

方式進行，須置教學助理，協助任課老師作日常考察並予以記

錄，作為學期成績考評之依據，並經本小組審核通過。 

四、社團開設服務學習課程：必修 0學分，每星期二小時，每學期

36 小時，參加對象為本校學士班一年級、二年級以上轉學生

或自願修習者，開課人數至少 10 人。 

 （一）基礎能力研習 2小時，由教學助理帶領，以傳授服務認知理

念與技巧為主。 

 （二）知能訓練 0-4 小時，由社團指導老師視需要規劃進行，訓練

資料應與企劃書併送本小組備查。 

 （三）實地服務 

1.每學期實際服務至少 30-34 小時。 

2.修課學生以小組為單位，每小組以 15 人為原則，均由教學

助理督導。 

3.以定時定點服務為原則，實習時間可以利用學期間或暑假期

間執行。 

4、社團服務範圍包含下列項目： 

   （1）中小學學藝、生活輔導。 

   （2）弱勢團體之輔導服務。 

   （3）社區服務。 

   （4）其他公益服務。  

五、申請方式： 

（一）社團：繳交開課申請表、課程企劃書（大綱）、開課單位送教

學助理名單，提送本小組審核通過始得開課。 

（二）選課學生：必須先填寫申請書，且必須經原系導師及系主任同

意，才能申請修習本課程。由課指組彙整後，提送本小組審議

核備後，參與服務活動。  

六、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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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授課老師之職責： 

1.主辦期初課程說明會。 

2.參與學生期中及期末反思分享。 

3.根據學生個人質性評量表、出勤暨督導紀錄表評定選修課程

學生之成績。     

（二）教學助理（TA）之職責： 

1.接受本小組之督導訓練課程。 

2.帶領實際服務、反思活動及學生成果發表。 

3.參與教學助理培訓。 

4.撰寫學生個人質性評量表等表單。 

（三）選課學生之工作： 

1.準時參與服務學習課程。 

2.參與期初課程說明會及期中、期末反思分享。 

3.撰寫反思日誌、期中反思報告、期末服務心得報告。 

4.各小組推派代表參加成果發表會。 

七、補助方式：每課程以補助教學助理 1 人為原則，修課超出 40 人

得再補助 1名教學助理。由學務處補助社團教學助理工讀金 3000

元，期末領取時請填寫教學助理工讀金申請表。 

八、結案管理：教學助理（TA）於活動結束後半個月內檢附繳交 TA

分次工作紀錄、成果報告表、優良同學資料表、個人質性評量表

等資料，送課指組備查。 

九、成績考核： 

（一）開課教師應依學生工作態度、工作成果，並參考教學助理之記

錄評定成績，送交教務處登載於學生勞作教育成績上。  

（二）請假需事前申請，並經開課教師同意及決定補足時數方式。 

（三）學生修習服務學習課程曠課達三分之一者，該學期成績以不及

格評定之。不及格者需重修本課程或勞作教育。 

十、奬勵： 

（一）各授課教師於班次中選拔優異學生，每 20 人得選拔 1 人，未

滿 20 人以 20 人計，由校方頒發獎狀以資鼓勵。 

（二）本校各單位得將學生修習本課程之成績，列為申請校內各項

奬學金、工讀及優秀學生選拔表揚之參考。 

十一、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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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服務學習課程」社團開課申請表 

課程名稱 
                                   

開課社團  

學分數/時數 0 學分 /  2 小時 課程類別 ■必修   □選修 

開課學期 □ 第 1 學期 
□ 全學年度 

修課人數
（班級規模）

約       人 

系所/職稱  
聯絡電話  任課老師 

 
 

（簽章） e-mail  
系級(單位)  
聯絡電話  社團聯絡人 

 

e-mail  

課程目標 
（開課宗旨） 
 

 

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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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聯絡人  

機構電話  
e-mail  

名稱 

 

機構地址  
服
務
對
象 

方式 

（如：受服務對象、服務工作項目、合作方式、注意事項、

執行次數等） 

準備 
 
 

服務 
 

反思 
 

進
行
流
程 

慶賀 
 

課程特殊要求 
1.選課人數上限：   人 
2.選課對象限制（例如限制社員）： 
3.其他： 

課指組 

服務學習課程執行

小組 

□課程計畫書 □TA 助理名單 

（簽章）

審 

核 

意 

見 

 
□通過服務學習開課申請     □不通過服務學

習開課申請 

1、每一開課單位請填寫一張申請表，申請時，請附課程計畫書（大綱）、服務學習課程開

課單位送教學助理名單。表格下載網址：http://www.osa.nchu.edu.tw/act/ 

2、申請時間：上學期開課 5月 10 日前，下學期開課於 11 月 10 日前，暑假開課請於每年

4月 20 日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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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  學年度第  學期 
學生參與社團服務學習申請書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申請同學資料（限大一及欲抵免勞作教育課程者填寫） 

姓名  性別 

 

系級  學號 

 

聯絡電話  電子郵件 

 

導師: □  同意本學期參加學務處課指組辦理之「社團參與服務學習」，且 

不用參加本系勞作教育課程＿＿＿＿＿＿＿＿（簽名或蓋章） 

系主任: □同意＿＿＿＿＿＿＿（簽名或蓋章） 

申請社團服務學習資料 

社團名稱  

服務地點  

 

社團指導老師：□同意＿＿＿＿＿＿＿（簽名或蓋章） 

 

「國立中興大學服務學習委員會」審議結果（地點：課指組 ） 

□審議通過 
□審議不通過，原因：＿＿＿＿＿＿＿＿＿＿＿＿＿＿＿＿＿＿＿＿＿＿＿

          
＿＿＿＿＿＿＿＿＿＿＿＿＿＿＿＿＿＿＿＿＿＿ 
 

服務學習執行小組                    （簽名或蓋章）

（表格下載網址：http://www.osa.nchu.edu.tw/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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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服務學習課程」開課單位送交教學助理名單 

開課單位/社團 
 

開課老師 
 

姓名  

系級  

學號  

聯絡電話  

教學助理 

e-mail  

姓名 

 

 

系級  

學號  

聯絡電話  

教學助理 

e-mail  

系級  

姓名  

學號  

聯絡電話  

教學助理 

e-mail  

1.請於開課申請時繳交本表至課指組，每課程以補助教學助理 1人為原則，修課超出 40

人得再補助 1名教學助理。 

2.表格下載網址：http://www.osa.nchu.edu.tw/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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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__學年度第__學期 
參與社團服務學習課程名單 

社團名稱  學號  

服務隊負責人  手機  

服務隊名稱  

服務時間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服務地點  

隊員名單：一年級限填寫已核准「學生參與社團服務學習課程」隊員； 

           二年級以上限已選課同學填寫。 

編號 姓名 系   級 學   號 備       註 

      

     

     

     

     

     

     

     

     

     

     

     

     

1、本表由 TA 上傳至 E-CAMPUS，並繳交電子檔至課指組（jlm@dragon.nchu.edu.tw）。 

2、表格下載：http://www.osa.nchu.edu.tw/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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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  服務學習反思日誌 

期許你在服務體驗中看到自己的不同， 

邀請你透過這份檢索表，整理你自己。加油！我們看好你！ 

一、 基本資料 

姓名：______________        系    級：______________    學    號：______________ 

     服務日期：______________    服務地點：______________    服務時數：______________ 

     指導老師：______________ 

 

二、服務方式及內容  What 

    1.□勞動服務   內容：＿＿＿＿＿＿＿＿＿＿＿＿ 

    2.□其他服務    內容：＿＿＿＿＿＿＿＿＿＿＿＿ 

三、學習要點  So What 

                                                          極同意  同意  尚可 不同意 極不

同意 

    1.進行服務前，我被清楚的告知服務內容。             □    □   □     □    □ 

    2.我瞭解為什麼必須執行「服務學習」。                □    □   □     □    □ 

    3.我認為「服務學習」對我而言是有意義的。           □    □   □     □    □ 

    4.服務體驗後，有一些新觀念正在成型。               □    □   □     □    □ 

    5.服務過程中，我有被尊重的感覺。                   □    □   □     □    □ 

    6.服務過程中，我能專注且認真的完成工作。           □    □   □     □    □ 

    7.「服務學習」能提昇我對服務工作的認同感。         □    □   □     □    □ 

    8.服務體驗後，我會願意加入服務性質的志工團體。     □    □   □     □    □ 

 

四、省思檢索  Now What 

    1.「服務學習」經驗對我看自己、看事情的改變是？ 

 

 

    2. 其他想說的是？ 

 

 
（本表由選課同學撰寫，請上 E-Campus 作業區繳交，作為任課老師評分依據，表格下載：

http://www.osa.nchu.edu.tw/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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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  學年度第  學期服務學習課程期中反思紀錄表 

開課單位： 開課老師： 

姓名： 系級： 學號： 

What？（什麼？）-經過了半學期，我們一起做了什麼服務？發現了什麼新鮮事？

接觸到什麼問題？ 

So What？（所以，為什麼）-這半學期的服務學習課程，心中有什麼感想或思考？

學到了什麼？服務學習課程對我們有什麼意義？ 

Now What（我可以如何作？我有什麼收穫？）-這半學期服務學習中，讓我（們）

有什麼成長？看待人事物，自己有什麼改變？我（們）還能做什麼？ 

1.本表由選課同學撰寫，請上 E-Campus 作業區繳交，作為任課老師評分依據。 

2.表格下載網址: http://www.osa.nchu.edu.tw/act/ 



 19

國立中興大學  學年度第  學期服務學習課程期末心得報告 

開課單位： 開課老師： 

姓名： 系級： 學號： 

在服務學習課程中，我獲得的最大快樂與痛苦/挫折各是什麼？  

（建立友誼？幫助他人？被需要？有進步？時間不夠？期望過高？態度感受？） 

服務學習課程中，我最大的收獲/學習是什麼？ 

（包容力、尊重他人、了解服務真諦、技巧進步、反思與追求社會正義） 

你覺得（社會）服務的理念/內涵是什麼？為什麼我們需要有服務學習課程？ 

對本課程的心得感想為何？或其它想法？ 

1.本表由選課同學撰寫期末心得，並上 E-Campus 作業區繳交，作為任課老師評分依據。 

2.表格下載網址: http://www.osa.nchu.edu.tw/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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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       社團服務學習課程出勤暨督導紀錄表 

姓名： ＿＿         系級：         ＿   學號：               

日 期 服務時數 服 務 內 容

督導人簽名 

（社團指導老師或 TA） 
備 註

     

     

     

     

     

     

     

     

     

     

     

合計                           小時 

社團指導老師評語： 

 

 

 

                         社團指導老師：            （簽名或蓋章） 

 
（本表格請 TA 於每次服務時填寫，學期結束後集結所有修課者紀錄表為一個檔案上傳
E-Campus，表格下載：http://www.osa.nchu.edu.tw/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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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服務學習課程 TA 分次工作記錄表 

開課單位 

與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服務機構\服務對象： 

系所/職稱  

聯絡電話  
教學助理 

 

 

 e-mail  

日期____       時數____       地點_____      人數____ 執

行

情

形 
參與同學在服務過程中的表現與意見 

 

 

 

 

 

服務過程中發生之問題與解決方式 

 

 

 

 

 

 

 

 

服務機構給予之意見 

 

 

 

 

 

1.本表格請 TA 於每次服務時填寫，學期結束後將每次紀錄表集結為一個檔案上傳 CEIBA

網站。 

2.表格下載網址：http://www.osa.nchu.edu.tw/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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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服務學習學生個人質性評量表 

壹、學生基本資料 

姓名 
 修課 

名稱 

開課單位： 

名稱： 

學號  系級  

聯絡電話  e-mail  

貳、評鑑項目 

說明：本表為評量學生服務學習之表現，請評估後於下列適當位置打勾。 

      評分項目    優   良   普通   差   劣 

1. 學生依照預定的時間到達服務單位    □    □    □   □   □ 

2. 學生貫徹要求之程度 □    □    □   □   □ 

3. 學生學習態度之責任感 □    □    □   □   □ 

4. 學生學習態度之積極主動性 □    □    □   □   □ 

5. 學生學習態度之配合性 □    □    □   □   □ 

6. 學生學習態度之對他人建議接受度 □    □    □   □   □ 

7. 學生學習態度之自我反省能力 □    □    □   □   □ 

8. 學生人際關係的和諧度 □    □    □   □   □ 

9. 學生與他人溝通協調能力 □    □    □   □   □ 

10.學生之服務熱忱 □    □    □   □   □ 

                                         □  通過    □  不通過 

參、出席狀況 

說明：1. 服務總時數包含訓練課程及實際服務。 

      2. 學生未在規定時間內抵達服務地點，即視為遲到。 

      3. 學生修習服務學習課程而曠課達三分之一者，該學期成績以不通過。 

服務總時數：________      缺席時數：________     遲到次數：________ 

肆、質性評量 

說明：請描述該學生在服務學習課程中表現的優點、缺點以或突發狀況的處理情形，30-100

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學助理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評量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開課老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本表於學期末由 TA 填寫繳交任課老師，電子檔請集結為一個檔案上傳 E-Campus，作為

評分依據。老師評量後，成績請送交學務處勞作助學輔導室登載於學生勞作教育成績上。

表格下載網址：http://www.osa.nchu.edu.tw/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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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服務學習課程表現優良同學資料表 

一、課程基本資料：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授課 TA 姓名：  

授課 TA 聯絡方式：  

修課總人數：  

通過人數：  

未通過人數：  

二、服務優良同學基本資料(每 20 人得選拔一人，未滿 20 人以 20 人計，獎狀

由學務處製作。) 

姓名  優良表現事蹟簡述 授課教師簽章 

系級 
 

學號 
 

電話 
 

電子信箱 
 

  

姓名 
 

優良表現事蹟簡述 授課教師簽章 

系級 
 

學號 
 

電話 
 

電子信箱 
 

  

(本表由 TA 填寫於期末繳交授課教師簽章後送交至課指組，電子檔上傳 E-Campus， 

表格下載網址：http://www.osa.nchu.edu.tw/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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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服務學習課程成果資料表 

開課單位  辦理日期  學年度第   學期

課程名稱  修課人數  

服務機構\對象  服務人數  

簡述本課程內容與綜合看法： 

內容概述 

(相片一) 
 

內容概述 

(相片二) 
 

1.本表由 TA 每學期末繳交上傳 E-Campus。 

2.表格下載：http://www.osa.nchu.edu.tw/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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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散會（中午十二時十分） 


